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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浙0104民初4616号
徐旭清、曹海建：本院受理原告钟英娟、朱蔚楠、朱其

富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0104民初4616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们自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2民初3284号

厉伟兴：本院受理原告浙江茗发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
浙0102民初3284号案件的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6民初6922号

杨秋芳、洪海波：本院受理原告杜鑫诉你方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3日9时0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诉调中心第
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
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6民初7793号

李振谊：本院受理（2021）浙0106民初7793号原告汇
峰金控（杭州）新能源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与被告李振谊
车辆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各方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
裁定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2021年12月23日上午9:10在本院诉
调中心法庭3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
不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2155号

黄凯峰:本院受理原告吴摇兰诉被告黄凯峰房屋租赁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民事判决书[案号:(2021)浙0108民初2155号]。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浦沿法庭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2363号

视商传媒(杭州)有限公司、陈苏青:本院对原告郭小华
与被告视商传媒(杭州)有限公司、陈苏青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0108民
初236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视商传媒(杭
州)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返还原告郭小华
加盟费49800元，并支付利息损失(以49800元为基数，自
2019年11月8日起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按全国银行
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二、被告
视商传媒(杭州)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支
付原告郭小华公告费650元;三、驳回原告郭小华的其他
诉讼请求。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
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
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
件受理费610元，由原告郭小华负担66元，被告视商传媒
(杭州)有限公司负担544元。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裁判文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3916号

上海穗倍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王扬、黄美兰:本院受理
原告浙江大华科技有限公司诉被告上海穗倍智能科技有
限公司、王扬、黄美兰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
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2021年12月
13日15时30分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4118号

吴先尧:本院受理原告傅小花、蔡寅锋、蔡慧斐诉被
告吴先尧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2021年12月14日
9时00分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8601民初1382号

郑新伟、杭州暗香服饰有限公司、中国平安财产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中心支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中华联合
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中心支公司诉你保险人代位
求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浙8601民初1382号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杭州铁路运输法院
（2021）浙0182民初1548号

黎磊、浙江俊禧物资有限公司兰溪分公司、浙江俊禧
物资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台州中心支公司与被告黎磊、浙江俊禧物资有限
公司兰溪分公司、浙江俊禧物资有限公司保险人代位求
偿权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公告向你送达
（2021）浙0182民初154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
被告黎磊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中国人寿财
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台州中心支公司理赔款42378.11
元，并支付自2021年2月19日起至款清之日止以尚欠
理赔款为基数按照年利率3.85%计算的利息；二、被告
黎磊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中国人寿财产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台州中心支公司律师费2900元；三、原告
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台州中心支公司对被告
浙江俊禧物资有限公司兰溪分公司名下的车牌号浙
G0TG39车辆（发动机号为182924430，车架号为LS-
GKE5418KW086317）以折价或拍卖、变卖等所得价款
在上述一、二项债务范围内优先受偿；四、被告浙江俊禧物
资有限公司兰溪分公司对被告黎磊上述一、二项债务不
能清偿部分承担二分之一责任；五、被告浙江俊禧物资有
限公司兰溪分公司管理的财产不足以承担上述赔偿责任

的，由被告浙江俊禧物资有限公司承担；六、驳回原告中国
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台州中心支公司其他诉讼请
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
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
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932元，减半收取计466元，由被告黎磊负担，被告浙江俊
禧物资有限公司兰溪分公司、浙江俊禧物资有限公司连
带负担其中1/2；公告费560元，由被告黎磊、浙江俊禧物
资有限公司兰溪分公司、浙江俊禧物资有限公司负担。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建德市人民法院
（2021）浙0182民初3085号

徐卫平：原告柯旭斌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
要求你归还借款本金27300元及利息；本案诉讼费
由你承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及开庭传票。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1年12
月20日上午9时在本院梅城法庭2号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建德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05民初2506号

俞富良：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与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绍兴中心支公司、俞富良保险人代位
求偿权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并依法向你送达
（2021）浙0205民初2506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5民初3754号

何海明、何大兵、宁波鑫康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本院
受理原告李棚飞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用民事
诉讼法规定的方式无法送达该案相关法律文书，现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告知独任审
理通知书、开庭传票、证据材料、自动履行告知书等诉
讼材料。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
本院定于2021年12月13日09时00分在本院第四审判
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请准时到庭参加诉讼，否则本院将
依法缺席审理。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5民初3765号

浙江铂莱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罗花君
与被告浙江铂莱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因你
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05民初
3765号民事起诉状副本、原告提供的证据材料、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及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诉讼权利义
务告知书、执法执纪廉政监督卡、告知独任审理通知
书、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0日内。本案定于2021年12月8
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第十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
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5民初2455号

张庆贺：本院受理原告应志齐诉你房屋租赁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
浙0205民初245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5民初3764号

徐荣林：本院受理的原告宁波世润新材料有限公司
诉被告徐荣林买卖合同纠纷一案［（2021）浙0205民初
3764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举
证）通知书、原告举证材料、开庭传票、民事诉讼须知、执
法执纪廉政监督卡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10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0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的次日上午9时00分（遇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庄桥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5038号

强克虎（公民身份号码：3402221968****3551）：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波长禧物流有限公司诉被告强克虎运
输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
（们）公告送达（2021）浙0203民初5038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如下：一、被告强克虎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
原告宁波长禧物流有限公司过路费1615883元，并以
1615883元为基数支付自2021年4月20日起至款项付
清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
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二、驳回原告宁波长禧物流有限公
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
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
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
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19343元，减半收取
9671.50元，公告费650元，由被告强克虎负担。限你（们）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望春法庭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5195号

肖诚东（公民身份号码：3507231983****2517）：
本院受理的原告蒋兵诉被告肖诚东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
（2021）浙0203民初519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
肖诚东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原告蒋兵借款本金
310992元，并支付自2021年4月22日起至实际履行日
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
利率（LPR）计算的逾期利息。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
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
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965元，减半收取2982.50元，公告
费650元，由被告肖诚东负担。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望春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5418号
吴伟、吴西川、宁波意合欣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本

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行
营业部与被告吴伟、吴西川、宁波意合欣汽车服务有
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12民初5418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日起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2441号

四川翔龄实业有限公司、四川蓉向源实业有限
公司、向春：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天安进出口有限公司
与被告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
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定于2021年11
月30日上午9时至10时在本院第十九审判庭（宁波
市鄞州区惠风西路88号）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9495号

周蒙蒙：本院受理的[（2021）浙0212民初9495号]原
告浙江今日行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与被告刘金好、周蒙蒙
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
（2021）浙0212民初9495号民事判决书、履行金钱义务告
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
人民法院。提出上诉状的期限亦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
逾期本判决将依法发生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9492号

吴春：本院受理的[（2021）浙0212民初9492号]原告
浙江今日行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与被告吴海洋、吴春追偿
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
（2021）浙0212民初9492号民事判决书、履行金钱义务告
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
人民法院。提出上诉状的期限亦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
逾期本判决将依法发生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9493号

杨宽：本院受理的[（2021）浙0212民初9493号]原告
浙江今日行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与被告温儒利、杨宽追偿
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
（2021）浙0212民初9493号民事判决书、履行金钱义务告
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
人民法院。提出上诉状的期限亦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
逾期本判决将依法发生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10037号

占太和、吴长珠、占喜太：本院已受理原告宁波市北仑
区小港厚荣服饰印花厂诉被告占太和、吴长珠、占喜太股
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21）浙0212民初10037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3428号

发财制造（深圳）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华瑞电器股
份有限公司与被告发财制造（深圳）有限公司承揽合同纠
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21）浙0212民初3428号民事判决书。本判决
书判决如下：限被告发财制造（深圳）有限公司于本
判决生效后五日内支付原告华瑞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价款387198.26 美元（折合人民币为2682277.23
元），并支付以人民币2682277.23元为基数自2020
年8月21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
拆借中心发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损
失。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
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
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
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
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
案件受理费26845元，公告费950元，合计27795元，
由被告发财制造（深圳）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
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6民初6391号

刘平华（公民身份号码：4302231965****1510）：
本院受理原告刘双全与被告刘平华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须知、诉讼风险
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适
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等材料。原告起诉要求：
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货款31995.5元。限你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小港法庭领取相关材料，
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1年12月20日9
时10分在本院小港法庭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1民初2935号

潘彬杰：本院受理原告沈弘昊与被告潘彬杰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
达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强化强制执行措施
的若干意见（试行）、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民事诉讼
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证据副本、民事诉讼须知、诉讼
权利义务告知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案件廉政监督
卡、司法公正码。原告诉请：依法判令被告立即偿还原
告本金10万元及利息（利息从借款到期之日2019年8
月19日起按6%年利率计付至付清之日止）；本案所产
生的诉讼等相关费用均由被告承担。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对原告诉讼请求进行抗辩的
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案决定由审
判员夏冰独任审判进行审理。本院定于2021年12月13
日9时00分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
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1民初2177号

余丽菲：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宁波市城区支公司与被告余丽菲保证保险合同纠纷
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现在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21）浙0211民初2177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
一、被告余丽菲支付原告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宁波市城区支公司保险理赔款97943.91元，及自2020
年5月16日起至实际履行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
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计算的违约金，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二、被告余丽菲支付原
告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城区支公司保
险费4434.22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348
元，减半收取1174元，由被告余丽菲负担，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十日内交纳本院；公告费650元，由被告余丽
菲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直接支付给原告
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城区支公司。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1民初2851号

胡振海：本院受理原告窦宁宁与被告胡振海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你现处所地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和开庭传票。原
告窦宁宁的诉讼请求为：1.请求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归
还欠款380000元并支付利息(以380000元为基数，按
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
报价利率计付，自起诉日计至清偿之日止)；2.判令被告
支付原告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律师费16000元(以上暂
合计396000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对原告诉讼请
求进行抗辩的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
本案依法由审判员毛益波独任审判。本院定于2021年
12月14日14时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
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1民初3011号

俞亚三：本院受理原告张天时和被告俞亚三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你无法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原告诉讼
请求：1、要求被告立即归还借款人民币50000元；2、要求
被告支付原告自2019年3月19日起至实际还清之日止
按本金50000元，年利率15.4%计算的利息；3、本案诉讼
费由被告承担。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对原告诉讼请求进行抗
辩的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案
决定由审判员万婷婷进行审理。本院定于2021年12
月16日9时00分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
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82民初9566号

毛元辉:本院受理原告朱兴帅诉被告毛元辉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相关诉讼文书，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举证
期限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庭审直播告知、民商
事诉讼须知、民事裁定书（小额转简易）等诉讼文书。原告
朱兴帅诉请：一、请求判令被告毛元辉立即归还原告朱兴
帅借款本金24908元，并支付自2021年8月23日起至实
际清偿日止、以未归还的借款本金为基数按同期全国银
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发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
准计算的利息；二、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毛元辉承担。自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逾期未答
辩、举证的，视为放弃相关权利。本案定于2021年12
月13日下午14时30分在慈溪市人民法院杭州湾新区法
庭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希你准时到庭参加诉讼，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2民初6976号

项皆钦:本院受理原告慈溪市蜀绣服装加工厂诉被告
项皆钦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以其
他方式向你送达相关诉讼文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浙0282民初6976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被告
项皆钦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慈溪市蜀绣
服装加工厂货款156618元，并以此款为基数按同期全国
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标准支
付原告慈溪市蜀绣服装加工厂自2021年6月9日起至实
际清偿日止的利息损失。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至本院
浒山人民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2民初6417号

顾四锋:本院受理原告李雪清诉你方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82
民初6417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被告顾四锋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告李雪清货款104371元，并支
付该款自2021年5月27日起至实际履行日止、按同期全
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
计算的利息。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
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
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

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
点七五×履行期间）。本案案件受理费2198元，减半收取
计1099元，由被告顾四锋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
内交纳本院。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向本院范市人民法
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2民初6412号

吴青绿:本院受理原告李雪清诉你方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82
民初6412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被告吴青绿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告李雪清货款60000元，并支
付该款自2021年5月27日起至实际履行日止、按同期全
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
计算的利息。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
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
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
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
点七五×履行期间）。本案案件受理费1300元，减半收取
计650元，由被告吴青绿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
内交纳本院。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向本院范市人民法
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25民催17号之一

申请人台州金锋热处理有限公司遗失的银行承兑汇
票一张无效，该银行承兑汇票号码为31300051/
50493207、汇票金额为人民币贰万元整、出票人为宁波
伟裕工贸有限公司、收款人为宁波朗涌工贸有限公司、付
款行为宁波东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象山支行、出票日期
为2020年11月12日、汇票到期日为2021年5月12日、最
后持票人为台州金锋热处理有限公司。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二条之规定，公示催告期
间无人申报权利，本院于2021年9月23日作出(2021)浙
0225民催17号民事判决书，宣告上述票据无效，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申请人台州金锋热处理有限公司有权向
支付人请求支付。 象山县人民法院
(2021)浙0225民催19号

绍兴市汇荣彩印包装有限公司因灭失银行承兑汇票
张，该汇票号码为31300051/50586988、汇票金额为人
民币贰万元整，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之规
定，现予公告。一、公示催告申请人:绍兴市汇荣彩印包装
有限公司。二、公示催告票据凭证:上述该银行承兑汇票
号码为31300051/50586988、汇票金额为人民币贰万
元整、出票人为宁波商瑞商贸有限公司、收款人为宁波照
庆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付款行为宁波东海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象山支行、出票日期为2021年4月13日、汇票到期日
为2021年9月13日、最后持票人为绍兴市汇荣彩印包装
有限公司。三、申报权利的期间:自2021年9月26日起至
2021年11月25日止。四、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
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
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果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
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象山县人民法院
（2021）浙0302民2145号

姜师师：本院受理原告张雪静诉被告姜师师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浙0302民初2145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次日起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21)浙0303民初2603号

荣浩明、李丹: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华盈信用融资担
保有限公司与被告荣浩明、李丹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你们
下落不明或无法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
日即视为送达。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21)浙0303民初2441号

刘运香: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华盈信用融资担保有限
公司与被告刘运香追偿权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1)浙0303民初2441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21)浙0303民初2445号

刘鑫、吴豪杰: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华盈信用融资担
保有限公司与被告刘鑫、吴豪杰追偿权纠纷一案，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2021)浙0303民初2445号民事判决书。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温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21）浙0382民6517号

郑晓燃：本院审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乐清市支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
方式送达,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382民初6517
号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
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
卡、外网查询告知书、文书上网通知书、民事裁定书（转
普通程序）等，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并定于2021年12月23日14时30分在
乐清市人民法院柳市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乐清市人民法院


